2008年全國房地產經紀人執業資格考試申請人
地產代理工作從業經歷自述書
姓名：
持有地產代理監管局發給牌照的號碼：
持牌後工作經驗：（順時間序列。若不敷應用，可用另紙表述。）
	由
月/年
	至
月/年
	從業時間長度(年)
	任職公司名稱
	全職/兼職
	工作項目 (註)

	
	
	
	
	
	執行董事
	工 / 商物業租售
	住宅物業租售
	房地產物業管理
	房地產物業估價
	房地產物業開發
	房地產市場研究
	房地產市場推廣
	其他：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從業時間累計：
	


(註) 在適當欄內加上“(”號或 / 及在其他欄內說明工作項目
本人謹此聲明，上述資料均屬真確。本人明白若提供虛假資料，將被取消報考資格，並可能影響本人在香港持牌資格。
申請人簽署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  日期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I4-001-01


